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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偵辦海巡署宜蘭機動查緝隊人員涉嫌 

詐領檢舉獎金案 

 

法務部廉政署(下稱廉政署)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

署（下稱臺北地檢署）共同偵辦行政院海岸巡防署（下稱海

巡署）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宜蘭機動查緝隊（下稱

宜蘭查緝隊）前中校分隊長沈○○涉嫌利用職務上查緝走私

未稅香菸案件之機會，以人頭檢舉人謝○○之名義，詐領檢

舉獎金，案經臺北地檢署派駐廉政署檢察官鄧巧羚於本（26）

日指揮 35名廉政官，搜索犯罪嫌疑人沈○○、謝○○等人 3

處所，查扣相關證物，並約詢沈○○、謝○○及本案關係人

等共 12人到案說明。 

廉政署調查，宜蘭機動查緝隊前中校分隊長沈○○涉嫌

於民國 99 年至 102 年間，多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以人頭

檢舉人謝○○之名義，製作不實之檢舉筆錄，舉發不法走私

香菸以詐領檢舉獎金，初步清查以謝○○名義檢舉之案件共

計 10 件，而依「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辦法」向主

管機關申領之檢舉獎金，高達新臺幣 1,700萬元以上，嚴重

影響國家財政稅收及查緝獎金發放之正確性，沈○○、謝○

○等人係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利用職

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。 



本案係海巡署責由該署政風處主動發掘，並向廉政署告

發因而查獲，廉政署除擴大偵辦查明有無其他共犯外，海巡

署政風處亦將全面清查有無類似案件，且提出檢討改進作為，

防止類似情事發生，以落實防貪、肅貪、再防貪之廉政機制。 


